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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12.3，本报告载有秘书长提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的现行细则修正案全文。本报告还说明了修正理由。 

 秘书长建议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件所载的《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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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人员条例 12.3 规定，每年应向大会报告暂行工作人员细则及修正案全文。 

2. 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12.4，本报告附件所载的拟议修正案在作出大会可能指示

作出的修改或删除后，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细则 
 

3. 修改关于夜班津贴的工作人员细则 3.12(a)，以正确反映包括专业职类在内的

所有职类工作人员值定期安排的夜班时领取夜班津贴的资格。作出修改是使这条

工作人员细则与原《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附录 B 关于领取夜班津贴的条件相

一致。 

4. 在关于回国补助金的工作人员细则 3.19(b)㈡中提及界定“子女”的工作人员

细则 3.6(a)㈡，现为《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之目的，改为界定“受扶

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细则 3.6(a)㈢。 

5. 修改关于竞争性考试的工作人员细则 4.16㈠，删除联合国秘书处 P-3 职等的

员额通常应通过竞争性考试任用这一规定。这一修改是对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关于按与所有其他职位相同的方式公布 P-3 职等的职位的建议(见 A/65/537，

第 77 段)所作回应，这项建议得到大会第 65/247 号决议的核可。 

6. 关于杂项旅费的工作人员细则 7.11 现要求超过 20 美元的任何杂项旅费支出

必须提交收据。修改此条工作人员细则，要求超过 30 美元的任何杂项旅费支出

必须提交收据，这有利于简化处理旅费报销的行政工作，同时也与关于公务差旅

的行政指示(ST/AI/2013/3)第 10 节所反映的现有做法保持一致。 

7. 在关于解雇补偿金的工作人员细则 9.8(d)中，将所提及的工作人员细则 5.3(c)

改为关于为养恤金目的的无薪特别假的工作人员细则 5.3(d)。 

8. 修改关于调查期间和纪律程序结束前的行政假的工作人员细则 10.4(b)，删除

关于在可行的情况下，行政假以三个月为限的规定，以提供灵活性，必要时行政

假可超过三个月。 

9. 修改关于兵役的办法的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C，将(e)款中所作提及由工作人员

细则 5.3(b)改为工作人员细则 9.6(e)。根据《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附录 C(e)

款是指工作人员细则 109.1(c)，而在新的工作人员细则中，工作人员细则 109.1(c)

已由工作人员细则 9.6(e)取代。 

 秘书长建议大会注意到本报告附件所载的《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 

http://undocs.org/ch/A/RES/65/537
http://undocs.org/ch/A/RES/65/247
http://undocs.org/ch/A/RES/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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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人员细则》修正案案文 

  细则 3.12 

夜班津贴 
 

 (a) 一般事务、安保事务或工匠职类以及 FS-5 及以下职等外勤事务职类工

作人员，奉派值定期安排的夜班时，应依照秘书长所定数额和条件领取夜班津贴。 

  细则 3.19 

回国补助金 
 

  定义 
 

 (b) 在确定是否符合《工作人员条例》附件四和本条细则所载条件时，应采

用下列定义： 

㈠ “国籍国”是指经秘书长承认的国籍国； 

㈡ “受扶养子女”是指在工作人员离职时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3.6(a)㈢被承

认为受扶养的子女； 

  细则 4.16 

竞争性考试 
 

 (b) 考试委员会应就下列事项，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㈠ 联合国秘书处须遵守适当幅度制度的 P-1 和 P-2 员额以及需要具备特殊

语文能力的员额，一律应通过竞争性考试任用。联合国秘书处 P-3职等的员

额通常应通过竞争性考试任用。 

  细则 7.11 

杂项旅费 
 

 工作人员在公务旅行或进行核准的旅行时所支付的各项必要额外费用，于旅

行结束后由联合国偿还，但须适当说明这种费用的必要性和性质，并提交适当的

收据。超过 20 30 美元或秘书长所定数额的任何支出通常必须提交收据。这种费

用在可能范围内应事先获得核准，通常限于支付： 

 ㈠ 工作人员细则 7.9 规定以外的当地交通工具； 

 ㈡ 公务电话和其他方式的通信； 

 ㈢ 公务所需空间、设备和服务； 

 ㈣ 核准的行李或公务使用的物品的运输或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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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 9.8 

解雇补偿金 
 

 (d) 即将根据协议解雇而离职的工作人员或因撤销员额或裁减人员而离职

的工作人员，如果在两年之内即年满 55 岁和可以使其在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

恤基金的缴款工作期间满 25 年，或已年满 55 岁和在两年之内可以使其缴款工作

期间满 25 年，秘书长可以根据有关工作人员提出的申请，依照工作人员细则

5.3(c)(d)的规定并按照秘书长将制定的条件，为养恤金的目的核准有关工作人员

请无薪特别假。 

  细则 10.4 

调查期间和纪律程序结束前的行政假 
 

 (b) 应向根据上文(a)款对其实施行政假的工作人员书面说明实施行政假的

理由和可能期间。，在可行的情况下，行政假以三个月为限。 

  附录 C 

关于兵役的办法 
 

 (e) 在解释工作人员细则 5.3(b)9.6(e)时，与奉召服兵役有关的无薪特别假期

间应计入核算的年资中。 

 


